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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習-以色列王国历史

• 族长时期

• 埃及时期

• 旷野漂流和

征服迦南地时期

• 士师时期

• 联合王国时期

• 王国分裂时期

• 被掳与回归时期



南国犹大的灭亡与三次被掳

•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，主前722年
• 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（王下17：7-12）
• 19位君王都不和神的心意（王上12：26-33）

• 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，主前586年
• 20位君王， 有几位和神的心意
• 第一次被掳 - 约雅敬在位期间公元前606年，巴比倫第一次攻破耶路撒
冷，有很多神的百姓在這次裡被擄去,但以理被擄（王下24：1-2；历代
下36：6-7）

• 第二次被掳 - 约雅斤在位期间公元前597年，這一次的被擄,王宮裡的
寶物，聖殿裡的器皿，大能的勇士，貴族，像以西結都在其中，他們都
被擄到巴比倫去了（王下24：10-16）

• 第三次被掳 - 西底家在位期间公元前586年，終於被巴比倫全面的滅城，
西底家王眼睛也被剜了，城牆被拆毀，聖殿被火焚燒等等。這是全面的
被擄，亡國了（王下25：1-4；历代下36：10-20）



南国犹大亡国的原因

• 犹大国的兴衰全在乎她的君王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

• 犹大百姓离弃耶和华， 不敬畏神

• 百姓不理会先知警诫，仍然一意孤行，在罪恶中生活，以致神向
他们发怒（耶44：2-6）

• 摩西早在申命记里就一再重申遵命蒙福，悖逆受咒诅（申28，32）
这真是我们的诫鉴



聖經的預言，70年之後的歸回

• 70年之後，就是公元前538年，完全照著聖經的預言，70年之後
被擄的歸回。

• 公元前539年，《但以理書》（5章）伯沙撒王狂傲的時候，當夜
他的王位被廢掉，波斯、瑪代取代了他，古列王興起。在公元前
538年，古列王元年，他就下令讓被擄的人可以歸回



舊約聖經亡國之後的書卷

舊約聖經中，被擄以後：

•共有三卷歷史書：《以斯拉記》、《尼希米記》、《以斯帖記》

•另有五卷先知書：《以西結書》、《但以理書》、《哈該書》、
《撒迦利亞書》、《瑪拉基書》



歷史書—亡國之後

書名 主題 主要經文

以斯拉記 聖殿 1:3 在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, 可以上猶大
的耶路撒冷,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
列上帝的殿,願上帝與這人同在。

尼希米記 耶路撒冷
城牆

6:15-16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, 共修
了五十二天。我們一切仇敵, 四圍的外邦
人, 聽見了便懼怕, 愁眉不展, 因為見這
工作完成, 是出乎我們的上帝。

以斯帖記 上帝的
奇妙拯救

4:14此時你若閉口不言,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
解脫,蒙拯救, 你和你父家, 必致滅亡, 焉
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,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
麼? 



以斯拉记简介

• 本书首段与历代志下末段相接处相同，可证同为一位作者，即被掳后
回国的文士以斯拉。本书内容包括时间自主前536至457年，约八十年
之久，写书也当在此后不久，约主前450年左右。

• 本书中心思想是重建圣殿。圣殿既因人犯罪离弃了耶和华而被毁，但
神要重建。表明了神的公义和恩慈。神对犯罪惩治的公义是要领人悔
改，神的恩慈本是寻找罪人，使他们能悔改后归回。所以重建圣殿就
表明了神与人再次的交通，人回到神面前。

• 有形圣殿的重建是预表主耶稣这无形的圣殿的“重建”（约2：19-
22）；是预表主耶稣的死而复活，只有主耶稣死而复活，神与人才能
真正恢复交通。

• 圣殿的被毁和重建表明了旧约祭祀，外表辉煌的敬拜－－即旧约已过
去，现在需要的是新的、从内心深处来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（该2：9，
约4：23）－－即新约。



本书经历的几位波斯王

1. 古列王（主前539－530年）：下令重建圣殿，选民第一批回国。

2. 刚比西斯（主前530－522年）：建殿工作受阻。

3. 大利乌一世（主前522－486年）：重申准许重建圣殿，圣殿建成。

4. 亚哈随鲁（主前486－465年）：以斯帖丈夫。

5. 亚达薛西一世（主前465－424年）：批准以斯拉回国（主前458年），
是选民第二批回国。批准尼希米回国（主前445年），是选民第三批回
国，尼希米主前433年返波斯（尼13：6），后来再次回耶路撒冷（尼13：
7）。







以斯拉记大綱
I。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（1-6）

1. 古列王的詔令（1：1∼4）

2. 準備與供應（1：5∼11）

3. 返國之民的名單（2）

4. 築壇和立聖殿的根基（3）

5. 重建聖殿的阻攔（4）
A. 在古列王時（4：1∼5,24）

B. 在亞哈隨魯王時（4：6）
C. 在亞達薛西王時（4：7∼23）

6. 哈該和撒迦利亞鼓勵百姓建殿（5：1,2）
7. 在大利烏王年間的阻攔（5：3∼17）

8. 大利烏王下旨幫助聖殿完工（6）



以斯拉记大綱--续

II。 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 -- 第二次回归（7-10）

1. 亞達薛西王慷慨授權（7）
2. 回國者的名單（8：1∼14）

3. 耶路撒冷之行的記載（8：15∼36）

4. 混雜的婚姻與以斯拉認罪的禱告（9）

5. 猶太人立約放棄異族妻兒（10）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1。古列王的詔令（1：1∼4）

• 回归预言的应验

o耶利米的预言（耶25：13, 29：10）

o以赛亚的预言（赛44：28，45：1-4；13）

o七十年可以有兩種計算方法：從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攻擊耶路撒冷，
第一次擄走猶太人，到主前五三五年聖殿的根基立好；或者從主前
586年耶路撒冷陷落，到主前516年聖殿完成重建。

•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，好象隴溝的水，隨意流轉。(箴言21：1）

o神掌权。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神照样可以掌控他们的意念，透过他
们完成神的计划。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2。準備與供應（1：5∼11）

• 回国建殿必须有神感动（1：5）。行走事奉神的道路必须有神的感
动。

• 回国建殿必须有所奉献（1：9－11）。回国就是极大的人生奉献，
不回的奉献财物。见神还必须带上属于神的器皿－－属神的东西更
应献到神前。

• 王還將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聖殿掠走的金銀器皿歸還他們

• 回国建殿必须忠心尽职（1：8,11）。犹大首领设巴萨忠心地将器
皿带回国内。为神工作的他忠心尽职。

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3。返國之民的名單（2）
• 回国领袖介绍（2：1-2）

• 所罗巴伯（代上3：19），是所罗门的后代（参太1：13）

• 耶书亚，是犹大国大祭司约萨答的儿子（代上6：14,该1：1）

• 领袖共十一人（2：1-2）

• 回国民众介绍（2：3-63）
• 各家族城市介绍（2：1-35）

• 圣工事奉的介绍（2：36-58）

• 不能指明家谱者(2：59-63）

• 回国人数介绍（2：64-67）。会众归国总数四万有余（2：64-67）。

• 回国选民的奉献（2：68－70）。回国之后，首要的事情是为神工作而
奉献，即为建殿而奉献



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4。築壇和立聖殿的根基（3）

• 恢复敬拜（3：1-6）。有形的殿虽未建立，但敬拜，建坛与
献祭与神不能等待。这表明神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而
不注重有形建筑和仪式。

• 建殿首立殿根基（3：7-13）。聖殿在猶太人回歸後十四個月
開始重建。建殿虽有种种筹备，但立根基是最为要紧（3：
10）。我们这无形的殿，也是根基最为要紧（太7：24-27）。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5。重建聖殿的阻攔（4）
A. 在古列王時（4：1∼5,24）

• 撒瑪利亞人去見所羅巴伯，假裝要協助重建聖殿。他們也敬拜耶和
華，但耶和華只是他們偶像宗教裏眾多的神之一。因此以色列的首
領都拒絕他們的幫忙。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来建造圣殿或共做圣工
（林后6：14－18）。

• 撒瑪利亞人的报复和骚扰从古列一直持续到大力乌时候，建殿停止
十多年

B. 在亞哈隨魯王時，上告犹大人（4：6）

C. 在亞達薛西王時（4：7∼23）
• 这是一段插曲，是作者将仇敌拦阻建造圣城的事和当时拦阻建造圣
殿的事相提并论，以表明仇敌破坏是长期的，手段是相同的。

• 这段插曲是尼希米记的前言，也是尼希米求王让他回国的原因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
6。哈該和撒迦利亞鼓勵百姓建殿（5：1,2）

• 從哈該書一章1節和撒迦利亞書一章1節，我們知道本章是大利
烏王第二年的事

• 這兩位先知呼籲以色列人繼續重建聖殿的工作，不要只顧自己
興建華美的房子（該1：4）

• 所羅巴伯和耶書亞順服主，吩咐百姓立即繼續建殿工程

• 不是王諭旨的能力令工作繼續，而是靠聖靈的能力借着神的先
知的話帶出來



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 -- 第一次回归
7。在大利烏王年間的阻攔（5：3∼17）

• 但哪里有圣工，哪里就有破坏，河西总督前来干涉并向大利乌王直接上告，
妄图再度阻止重建圣殿之工。

• 由於猶太人開始順服神的話，神的眼目看顧他們，使建圣殿之工没有停止。

8。大利烏王下旨幫助聖殿完工（6）
• 建殿有神大能保守（6：1-12）。神的作为超过人的“作为”（诗2：1-4），
神命建造，没有人能拦阻。大利乌下旨命令不得拦阻建殿（6：6-7），此
外，还要拔取贡银，作建殿经费（6：8），祭物牛羊及生活需要不得误了
供应（6：9），谁不遵旨当即严惩（6：11-12）。

• 出于神的事必然成就。怎知出于神？有神的话（6：14），有环境安排（6：
14后半段）。殿重建于大利乌王第六年，即公元前516年。

• 奉献比起所罗门的建殿奉献（王上8：62－64），算不得什么。但在神看来
是一样的。而且神说“这殿后来的荣耀，必大于先前的荣耀”（该2：9）。

• 奉献之后必须自洁（6：19－22）。守逾越节和除酵节。





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 - 第二次回归: 悔改与顺命（7-10）

1。達薛西王慷慨授權（7）
• 离6章中間相隔57年

• 以斯拉其人（7：1－9）祭司，文士，精通神的律法

• 以斯拉其志（7：10）。立志考究律法，尊行律法，又将律法教训人。

• 波斯亞達薛西王的諭旨
• 差遣以斯拉归国（7：11－14）

• 归国是为了修饰圣殿和奉献礼物给神（7：15－23）

• 赏赐献祭经费和圣殿器皿

• 从王的府库和河西的国库支取其它经费

• 免圣殿服事的人稅項

• 以及教训以色列民明白神的律法，严惩不尊者（7：24－26）。

• 以斯拉在感謝的禱告中稱頌神引領王起這心意修飾聖殿（7：27－28）。



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 - 第二次回归: 悔改与顺命（7-10）

2。回國者的名單（8：1-14）
• 隨同以斯拉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單。第二次的歸回大約有一
千五百名男人

3。耶路撒冷之行的記載（8：15-36）
• 鼓勵利未人和殿裏使用的人跟隨他。38個利未人和220個尼提寧響應了。

• 亞哈瓦河邊扎營。以斯拉宣告禁食

• 归回不靠兵丁保护，而靠神的大能沿途也尽上人的本分（8：24-
30）；结果是平安到达耶路撒冷

• 分配祭司長和利未人携带銀子和器皿

• 归回以后首先是献祭。献燔祭表示奉献，献赎罪祭表示赎罪洁净。











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 - 第二次回归: 悔改与顺命（7-10）

4。混雜的婚姻與以斯拉認罪的禱告（9）

• 以斯拉知道实情（9：1-4）。第一批归回者娶了外邦女子

• 這是神在律法明明禁止的事情（出 34：16；申7：3）

• 以斯拉非常驚懼，他撕裂外袍，拔掉一些頭髮和鬍鬚，在那裏呆坐。

• 以斯拉知情后认罪（9：5－15）。以斯拉是代众民认罪

• 以斯拉禱告的特点

• 与他的同胞认同

• 强调罪的严重性

• 将犹太人的罪与神的恩典相比

• 以色列民不得与外族女子通婚，不是种族岐视，乃是为保持信仰上的纯
洁。



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 - 第二次回归: 悔改与顺命（7-10）

5。猶太人立約放棄異族妻兒（10）

• 由于以斯拉的痛哭悔改认罪，使会众都认识到与外邦女子通婚的严重性，
以致众民无不痛哭。众民非但认罪，而且悔改所行，提出与神立约，休
去一切外邦妻子，离绝他们所生的子女（10：1-4）

• 民众临时大会决定了复兴大会（10：5-15）。决定召开耶路撒冷集会( 
10：7-11），离绝外邦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子女（7：12-14）

• 会议决定变成了行动（10：16-44）。真正的认罪必须伴有悔改的行动。
有了行动才可得神喜悦。
• 查明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人数，共113人，其中祭司17人（10：18-22），利
未人10人（10：23），其余87人为平民（10：24-43）。

• 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軛（林後6：1 4-1 8）



屬靈領袖以斯拉- 总结

• 以斯拉有渴慕和願意遵行神話語的心

• 以斯拉有信靠神的心

• 以斯拉不誇耀自己，凡事謙卑

• 以斯拉有對付罪惡的決心

• 以斯拉關愛同胞。他知道百姓犯罪后非常傷心，願意與犯罪的百
姓認同。



以斯拉记的属灵真理- 总结

• 万事都在神掌管之下（箴21：1）

• 神的信实是无可置疑的：神的话说了就必成就

• 神满有慈爱和怜悯

• 人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和责任

• 神看重的不是形式上的敬拜，而是生活的实践

• 以斯拉記是一本復興的書。當我們看到神的話，又在生活中行出
當中的真理；當聖徒為眾人代禱；當我們認罪和遠離所犯的罪，
教會便有能力為神做大事。


